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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妥善安排老人生活，同时向村（居）民委

员会及时、如实报告去向、联系方式等信息。

7. 强化村（居）民委员会基础性作用

村（居）民委员会要协助做好辖区内留

守老年人基本信息摸查；以电话问候、上

门访问、集中访问等方式，定期探访留守

老年人。

鼓励乡贤人士、社会爱心企业和个人资

助开展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

8. 充分发挥基层老年协会独特优势

支持乡（镇）、村（社区）建立老年协

会或其他老年人组织。

鼓励各地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等养老

服务设施委托交由老年协会等社会力量运营

管理，面向留守老年人提供服务，把具备资

质的老年协会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承接主体。

9. 广泛开展关爱志愿服务

引导城市和农村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

为留守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

探索建立志愿服务互助循环机制。

10. 探索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关爱服务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通过政府购买

社工机构服务等方式，为留守老年人提供服务。

11. 支持社会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提供关爱

服务

落实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加快孵化培

育专业化为老服务机构。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其他社会力量

参与关爱留守老年人。

12. 加大留守老年人社会救助力度

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将符合条

件的留守老年人及时纳入保障范围。

落实高龄老年人补贴制度。完善城乡医

疗救助制度和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将符合条

件的留守老年人及时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应救

尽救。

13. 落实留守老年人社会保障政策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继续

扩大参保覆盖面，按时足额为已参保留守老

年人发放基本养老金。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动

留守老年人参保全覆盖。

将对残疾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纳入“关

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

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留守老年人住房纳入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范围。

14. 大力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

将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纳入农业

农村重点规划的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内容。

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

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15. 引导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16. 加强留守老年人平安守护工作

将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工作纳入平安建

设任务统筹推进。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要积极为符合法律援

助条件的留守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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